高雄市Super舞團

  101  年度預算書

民國10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說明

	一、收入

	政府非經常性(專案)補助
	100,000
	25%
	

	政府經常性補助
	
	
	

	企業、基金會贊助
	100,000
	25%
	

	個人捐款
	
	
	

	團費收入
	80,000
	20%
	

	門票、演出收入
	100,000
	25%
	受邀演出費

	教學收入
	
	
	

	專案計劃收入
	
	
	

	版稅收入
	
	
	

	活動紀念品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20,000
	5%
	

	收入金額合計
	400,000
	100%
	


	二、支出

	人事費
	200,000
	50％
	指導老師鐘點費及演出費

	人事費
	15,000
	3.75％
	編曲、作曲費等

	業務費
	50,000
	12.5％
	文宣海報印製

	業務費
	80,000
	20％
	燈光音響租借及錄影

	保險費
	5,000
	1.25％
	團員演出保險

	旅運費
	30,000
	7.5％
	樂器及人員運輸費

	
	
	
	

	其他
	20,000
	5％
	雜支

	支出金額合計
	400,000
	100%
	

	收支損益情形
	0
	0
	


製表：印   
會計：印
行政總監：印
負責人(團長)：印
備註一：費用項目可以視團體實際情形增減。

備註二：本表格僅供立案之演藝團體繳交年度預算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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